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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
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
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
任。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159）

有關更換核數師之
補充公告

茲提述智數科技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五年十二月十八日有
關更換核數師之公告（「該公告」）。除另有界定者外，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公告
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誠如該公告所披露，鑒於本集團的新業務發展及本集團未来的預期營運規模
擴張，根據審核委員會的推薦，董事會已議決委任大華馬施雲為本公司核數
師，自二零二五年十二月十八日起生效，以填補於栢淳辭任後的臨時空缺，並
任職至本公司下屆股東週年大會結束時為止。本公司謹此就更換本公司核數
師提供補充資訊。

導致更換核數師的事件時序

誠如二零二五年八月二十日的自願公告所述，本公司已與潛在賣方就潛在收購
（「潛在收購」）上海鳴嘯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目標公司」）不少於51%股權
簽訂一份不具法律約束力的意向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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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二五年九月下旬，審核委員會據此與管理層商討本集團的現有業務狀
況及新業務發展。審核委員會注意到，本集團預期於未來數年擴張業務，此
舉可能導致本公司的審核服務要求日趨複雜。因此，審核委員會建議諮詢栢
淳以確認其能力與資源狀況，並同步從其內部核數師名單中物色潛在替代人
選，作為治理保障措施。

審核委員會與本公司均已參考會計及財務匯報局（「會財局」）於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十六日發佈的指引（「該指引」）及會財局《二零二四至二五年度檢查報
告》，以基於以下方面評估栢淳及替補核數師的審核質量：(a)管治與領導力；
(b)相關道德要求遵守情況；(c)行業知識與技術能力；(d)項目表現；(e)與審核委
員會的溝通互動；及(f)審核檢查結果與監管成果。

十月初，管理層與栢淳討論潛在收購及目標公司的背景資料。於二零二五年
十月至十一月期間，已向栢淳提供潛在收購的進一步資料供其審議。

於二零二五年十二月初，管理層與栢淳商討本公司新的業務發展計劃、預期
未來營運規模的擴張以及未來財政年度的審計要求。經討論後，栢淳已於二
零二五年十二月三日或前後口頭知會本公司，栢淳已審慎考慮該等發展情
況，連同就預期增加的審核工作所需投入的努力及資源，並將相應安排辭任
程序。因此，審核委員會與大華馬施雲就可能委聘事宜展開討論。

於二零二五年十二月十八日，栢淳正式提出辭任。董事會於審慎考慮並經審
核委員會推薦後，已議決委任大華馬施雲為本公司的核數師，以填補臨時空
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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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換核數師考慮的因素

審核委員會已考慮該指引第2節（尤其是第2.2.4段），並信納大華馬施雲符合該
指引所載的考慮因素，具備獨立性、勝任能力及執行高質量審核的能力，且信
納大華馬施雲擁有充足且適當的人力、專業知識、時間及資源，可為本公司執
行高質量審核。

審核委員會知悉本公司已委聘大華馬施雲就有關潛在收購對目標公司進行的
審計工作。審核委員會認為，基於大華馬施雲的聲譽及經驗，若其亦獲委任為
本公司核數師，將能為潛在交易及本公司的年度審計提供更佳的協同效應及
效率。審核委員會亦已就以下各項評估其獨立性、勝任能力、實力及其他因
素：

(i) 管治與領導力－大華馬施雲已於香港成立50年，旗下網絡成員公司遍佈
116個國家，全球員工人數超過37,000人。審核委員會信納，大華馬施雲已
建立嚴謹的審核方法，並擁有豐富經驗，能及時提供審核服務且堅持質
量承諾；

(ii) 相關道德要求遵守情況－大華馬施雲致力提供優質服務，並遵守《香港質
素管理準則第1號(HKSQM 1)－質素管理聲明》及《職業道德守則》的所有
規定，且於市場上具有良好聲譽。審核委員會信納，大華馬施雲的審核方
法能有效確保大華馬施雲執行高質量、獨立且嚴謹的審核工作；

(iii) 行業知識與技術能力－大華馬施雲具備為超過50間不同行業上市公司進
行審核的充足經驗，並擁有由註冊會計師及資深員工組成的團隊。審核
委員會亦考慮到，負責的審核合夥人於不同行業上市公司審核方面擁有
超過十五年經驗，負責審計不同行業（包括媒體及電影製作與發行行業）
的上市公司。審核委員會經與大華馬施雲討論後，確認其擁有足夠合資
格人員以提供高質量審核。此外，審核委員會已審閱及與大華馬施雲商
討其審核計劃及審核時間表，該安排將足以確保審核質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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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項目表現－審核委員會已與大華馬施雲討論其整體審核策略，該策略清
晰列明審核的範圍及方向。經審閱大華馬施雲的審核策略以及項目合夥
人及團隊成員的履歷後，審核委員會信納，審核項目團隊擁有充足資源
（包括專業知識與時間）以執行高質量審核；

(v) 與審核委員會的溝通互動－審核委員會信納，大華馬施雲與審核委員會
之間的溝通計劃將促進就審核事宜進行有效討論並與大華馬施雲進行持
續的溝通；

(vi) 監察程序－據審核委員會所深知，其並不知悉大華馬施雲存在任何會威
脅其誠信、客觀性及獨立性或對其審核質量產生不利影響的行為或活動；

(vii) 審核費用建議－本公司已聯絡三間會計師事務所索取審核建議書，審核
委員會已連同各自的審核方法、工作範圍及審核資源分配一併考慮該等
建議費用。各會計師事務所所建議的審核費用與本公司二零二四年的審
核費用相若，該費用約為1.3百萬港元至1.4百萬港元。由於大華馬施雲建
議的審計費用亦在上述範圍之內，審核委員會預計更換核數師不會在審
計費用方面帶來成本削減效益。經考慮大華馬施雲就審計費用及背景的
建議，審核委員會認為其與本集團的規模及架構，以及本集團業務及營
運的性質及複雜程度相稱，同時且信納大華馬施雲的審計質量不會受影
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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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ii) 建議審核計劃及時間表－大華馬施雲亦提供以下建議審核時間表：

審核規劃及啟動審核： 二零二六年一月
與審核委員會溝通－規劃階段： 二零二六年一月中旬
審核範圍工作： 二零二六年一月至二零二六

年三月初
就經審核報告草稿與本公司管理層及 

審核委員會溝通：
二零二六年三月底

公告日期： 二零二六年三月底
刊發年報： 二零二六年四月底

經考慮列明審核範圍、時間及方向的整體審核策略後，審核委員會信納
大華馬施雲所提供的建議審核計劃及審核時間表屬恰當合理。審核委員
會亦認為，各審計階段均有充足時間完成；

(ix) 資源的充足性及恰當性－審核委員會與大華馬施雲進行商討，並確認就
審計本公司而言，審計團隊至少將包括一名主理審計項目的合夥人、一
名擔任項目質量監控複核人的第二合夥人，以及約三至五名團隊成員（包
括審計經理、高級審計員及初級審計員）。審核委員會認為審計成員數量
較栢淳為多，該公司去年為本公司進行審計時約有三至四名團隊成員（包
括審計經理、高級審計員及初級審計員）。因此，審核委員會信納審計團
隊具備充足且恰當的人力資源進行本公司的審計工作；及

(x) 與大華馬施雲持續溝通－審核委員會及本公司管理層一直與大華馬施雲
就審計狀況保持溝通，並相信該等延遲變動不會影響審計質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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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此，審核委員會信納大華馬施雲具備獨立性、專業能力及能夠執行高質素
之審核工作，符合本公司要求，更換核數師已於二零二五年十二月十八日獲
董事會進一步通過。

於本公告日期，大華馬施雲已開始截至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
審核工作且並不知悉任何需提請審核委員會及股東垂注的審核問題。

該公告所載之所有其他資料均維持不變，並就所有目的而言繼續有效。本公
告乃該公告之補充，並應與該公告一併閱讀。

承董事會命
智數科技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景旭峰先生

香港，二零二六年三月三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四名執行董事景旭峰先生、羅雷先生、鄔小麗
女士及胡方輝先生；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吳宏亮先生、牛鍾潔先生及 

徐志浩先生。


